申办归国华侨身份证书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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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一、“有效证明材料”指符合以下三条之一的材料：

  1、本人回国证件，国外出生证或定居证件。

  2、本人档案中有曾在国外出生、定居的原始记载。

  3、申请人户籍所在地侨务部门落实侨务政策资料记载。

二、证件须提供原件审核，复印存档。

三、档案记载的，按干部职工管理权限，由组织、人事或劳动部门出具证明，经办人和领导签署，并附档案记载复印件。

四、对不能提供“有效证明材料”的，暂不办理。

归侨本人提出申请，到侨办领取填写申请表或者网站下载连接











所在单位或户籍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政府签署意见





提供有效证明材料，上交彩色免冠1寸近照2张，报区外事侨务办公室审核





市侨办审批发给归侨身份证书








